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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三资”监管 

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 

杜思怡 何丹 

在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浦东新区始终高度重视农村集体“三资”监督管理工作，深入贯彻实施《上

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条例》，不断强化“三个监管”，有效促进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监管工作制度化、

规范化、智慧化，为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群众合法权益筑牢安全防线。 

一、制度监管，筑牢管理体系 

为提高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水平，浦东新区在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基础上，大力完善监管制度，强化考核督查，推

动部门联动，筑牢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体系。 

一是推进改革，夯实基础。浦东新区分别于 2012 年和 2015 年启动村级、镇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在试点

基础上，先后印发《中共浦东新区委员会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浦东新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

意见>的通知》和《关于印发浦东新区积极稳妥推进镇级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方案的通知》，全面部署推进相关改革工作。

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新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完成，24 个镇均成立镇经济合作联社，各村成立村级经济（股份）合作

社，并建立健全镇村两级成员会议、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 

二是抓住关键，完善体系。针对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巡视、巡查和审计中发现的问题，2020 年，区委组织部、区农业农

村委、区财政局、区民政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浦东新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监督管理的指导意见》。意见重点从

重大事项预审备案、财务预决算管理、大额资金监管、公务卡结算、农村集体资产网上公开租赁管理、合同管理、村资委托镇管、

集体经济组织独立理事、收益分配、管理人员薪酬等十方面健全监管制度，着力建设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经营高效、管理民主、

监督到位的农村集体“三资”运行机制，构建形成事前、事中、事后全程覆盖的监管体系。 

三是部门联动，强化保障。区层面，在日常监督管理过程中，区农业农村、组织、民政、财政、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和

各镇形成工作联动机制，充分发挥各自职责，及时会商研究解决农村集体“三资”监管过程存在问题，形成强大工作合力，同

时，破解“熟人社会”人情干扰，开展异地“交叉式”巡察，每年都将农村集体“三资”监督管理工作纳入对各镇年度工作考

核。镇、村层面，强化党组织领导地位，增强村级组织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廉政和权责意识。全面推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重大事项、大额资金使用、重点工程须由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提议、农村基层党组织审核、党员（代表）大会审议、成员（代表）

会议决议和公示制度。 

二、专项监管，推动规范运行 

浦东新区开展了一系列农村集体“三资”专项监管，进一步强化内部监督、健全内控机制，规范农村集体企业运行。 

一是集中检查，摸清问题。2017 年，新区按照“底数清晰、产权明晰、制度健全、管理规范”的工作要求，组织各镇开展

农村集体“三资”核查及规范管理工作。自 2019年起，按照《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条例》规定，浦东新区定期或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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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审计工作。截至 2021 年底，已累计开展 17 家农村集体企业和 93 家村经济合作社的抽查审计工作。

2021 年，由新区纪委监委牵头，区农业农村委抽调专业力量分成六个工作组，对全区24个镇、133 个农村集体全资企业开展农

村集体企业规范运行和健康发展专项治理工作。通过走访、座谈、查阅财务资料等形式，完成检查任务，全面理清家底、摸清问

题，形成“一镇一报告，一镇一问题清单”和全区专项治理情况报告。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从区、镇、村三级层面全方位剖析和

研判，分门别类、突出重点、逐一研究，找出症结所在。 

二是压实责任，推进整改。在全面梳理专项治理检查发现各类问题基础上，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认真推进和督促问题

的整改销项，持续推进专项治理工作落到实处。一方面，压实责任抓整改，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对部分问题发出了整改通知书，

每周汇总全区问题整改进度并定期通报。另一方面，严格督查抓整改，形成统一整改口径，建立督查工作机制，跟进监督、跟踪

问效，指导督促各镇开展问题整改，区、镇两级力量共同推进历史疑难杂症解决，已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4.82亿元。 

三是狠抓落实，取得实效。通过专项治理，农村集体企业监管目标更明确，推进更有力，落实更有效。健全农村集体“三资”

监管制度。在区、镇、企业层面，分别形成区、镇“1+X”监管制度及企业相关制度，强化企业规范运行。加强企业人事管理，

明确各镇要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进一步规范农村集体企业选人用人，提高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对农村集体企业重要性

的认识。建立公务卡结算制度，新区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各村村委会的资金全面纳入公务卡结算制度规范管理范围，最大程度

地减少现金提取和使用，确保支出规范、阳光、透明。 

三、智慧监管，增强管理成效 

浦东新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总量大、分布面广。为确保区层面制度落实执行到位，2021年，浦东新区整合现有市、

区两级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功能实现智慧监管。 

一是公开交易，收益增值。浦东新区制定完善农村集体资产租赁管理指导意见，在全市率先创立“农村集体资产租赁管理平

台”，通过公开招标、公开续约等方式，将房屋资产租赁全面纳入平台，以公开、公正的方式择优选择经营者，促进农村集体房

屋资产租赁收益增值，有效保护农村集体资产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2021 年全年租赁平台累计成交 1111 笔，成交金额达

38098.17 万元。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方面，要求各镇对新签和续签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必须进入“上海市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公开交易，实现流转信息向全社会公开发布和公开招标。目前累计有 526 宗、4.62 万亩农村土

地流转项目完成公开交易。 

二是平台整合，数字赋能。整合原有“上海市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上海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信息管理系统”和“浦

东新区农村集体资产公开租赁交易管理平台”，建立浦东新区农村集体“三资”监督管理应用场景，优化平台功能，突出“数字

赋能”。共有三大模块。基本情况模块涵盖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承包土地管理、房屋资产租赁等信息要素基本情况，形成

“一主体一界面”。根据监管需要，风险预警模块分别对资金预算执行异常、大额资金支出、现金支出等情况，对资产租赁和土

地流转合同临期、拖欠租金、租金异常、未公开交易等情况实时预警。预警问题处置模块则根据触发的预警信息，完成从“触发、

派单、处置、确认”的闭环管理。 

三是全程监管，闭环处置。通过农村集体“三资”监督管理应用场景，全面摸清、锁定了新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底

数，基本实现对镇、村集体经济组织日常运行全覆盖、全过程监管。闭环处理、动态预警，简化了工作流程。目前，已通过该应

用场景发现预警问题 2000 余个。2022 年，浦东新区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应用场景将进一步完善，推动农村集体“三资”监管

从“盯数据”发现预警问题向“让数据说话”转变，逐步实现事前监督、数字监督、精准监督。 


